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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受理编号1055号信访件的进展情况，8月21日，三道沟村村支书告知举报

人次日早上8点到被毁坏的林地现场等待调查；8月22日，镇林业工作站王站长和村委会相

关人员到达现场对被毁的树木进行了测量，举报人在镇林业工作站也做了关于树木被毁的

笔录；8月23日，举报人到镇林业站询问关于此事的处理结果，镇林业站让举报人向浑江区

纪检委反映；8月29日，举报人到浑江区纪检委反映此事时，被告知让其等待结果；9月5

日，举报人再向浑江区纪检委询问结果时，被告知应向浑江区林业局反映，而浑江区林业局

答复不管，称举报人还应向浑江区纪检委反映，两个部门相互推诿。举报人怀疑浑江区纪

检委是在等待督察组离开，拖延时间。

龙潭区江北乡靠山村村长于2013年至2017年期间，将大量铁灰倾倒在靠山砖厂上面

的林地内，毁坏树木和耕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堆积的铁灰产生扬尘，对靠山村和北山村

五社造成污染。

长春市绿园区迎春南路车城名仕花园三期附近的汽车厂5号门大院，院内有多个生产

车间，生产期间排放废气，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其中铸造车间最为严重。举报人称，自督察

组进驻吉林省以来，该处各生产车间已没有废气排出。

2015年5月24日至5月31日期间，中石化东北油气分公司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野

蛮施工，损毁农安县三盛玉镇西合卜村刘某某承包的防风林内800余株树木。举报人曾多

次向当地林业部门反映至今无果。

西安区辽源矿业集团非法侵占灯塔村四组多户村民土地200余亩，用于倾倒煤矸石，

督察组进驻吉林省期间，该公司为应付检查，用塑料网将煤矸石堆覆盖。目前，该公司仍在

继续倾倒煤矸石，污染周边环境。

农安县农安镇西5里界大队八里铺3社屯有一红砖生产企业，自2011年建厂至今无任

何手续，生产期间产生的粉尘及噪声和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及噪声严重扰民；该砖厂使用

原土时挖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深达20多米，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曾多次向有关

部门反映无果。举报人称督察组进驻吉林省后该村村民通过当地邮政邮寄的举报信都被

农安镇政府给扣押了，只能到长春市邮寄举报信。

九台区莽卡满族乡江西村有人在松花江肆意挖沙、砍伐江边树木，破坏生态环境。

通化县光华镇闹枝沟村村主任刘某某伙同该村村会计李某某，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

在八宝沟和横道沟破坏植被，并抠挖大量阔叶树、桦树、色树、七角枫、九角枫等树种，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

一是2015年长春市朝阳区卫生队把各街道的生活垃圾运至大禹成邦暂未开发处（分

水屯前面），并用钩机挖出深达1米、占地500平方米的大坑，将垃圾全部填埋。二是长春市

大禹成邦开发公司将所有建筑垃圾都运至分水屯前面，堆积如山，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

常生活。举报人曾多次向市政府反映无果。

梅河口市牛心顶镇王家村（兼马厂村）村书记刘某某于2016年8月承包建设马厂村田

间作业水泥工程时，未经审批擅自毁坏约15亩林地、砍伐成林5立方米和6年生幼红松苗

500株；采挖砂石2万多立方米；在林地中新开出一条6米宽500米长的山路，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

德惠市天台镇佟家村有范某某和侯某某2家养猪场，将猪粪堆在学校门口，臭气熏天，

污染周边环境，影响学生身体健康；该村有类似的养殖场共45户，猪粪随处倾倒，污染附近

40多个深水井，存在村民饮水安全隐患。

柳河县安口镇砬子沟村村委会将山林资源非法转卖给个人，买方毁坏林甸、侵占耕地、

乱改河道、私建山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敦化市翰章乡海兴村村委会将河道和草原非法转卖给个人，买方在河套内非法采砂，

导致河床下沉、水土流失；将砂子堆放在河提边，影响村民种田；毁坏草原私建房屋，影响村

民放牧，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敦化市官地镇东兴村三家子组一村有人开山私建砂石场，大车运砂时扬尘大，污染周

边空气；有人在该屯南山破坏几十公顷山林地种植人参，雨季冲毁农田，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

延边州布尔哈通河流经安图县、龙井市、延吉市、图们市，最终汇入嘎呀河流进图们江，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沿岸城镇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均排入河内；二是河内有人采砂和放牧；

三是有人将垃圾倾倒在河内，岸边水流淤滞处常有腐臭的漂浮物，河床内随处发现恶臭淤

泥，散发难闻臭味，严重污染水体环境。举报人建议督察组督促延边州政府对河流生态系

统进行全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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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8月22日三道沟镇政府、浑江区纪委、浑江区林业局对举报人反映的“被毁林地”地块进行实地踏查，经查，认定举报人2002年栽

种杨树地点位于三道沟河水淹线内，属云峰水库库区，违反了《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属违法行为。因被举报人李某某退休

前为副科级干部，浑江区林业局请示浑江区纪委监察局介入调查，区纪委调查后未发现李某某违纪问题，并将调查结果告知区林业

局。浑江区林业部门、纪委信访室已向举报人反馈调查结果，但举报人均不认可。浑江区纪委认真对待信访人信访问题，及时答复并

多次告知信访人纪委调查结果，不存在拖延推诿，等待督察组离开问题。

经查，信访反映的地块于2011年被村民付某某、尹某某、孙某某承包，靠山村村长与承包方无关。

该地块为独立工矿用地和林地，未发现毁坏树木和破坏耕地情况。1980年以来，由于砖厂取土形成长约90米、宽约40米的取土坑，现已

被填平。2009年砖厂停产后，该地块已无植被，不存在“2013年至2017年毁坏树木和耕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

信访反映的“铁灰”实为砖厂的生产废料，为粉煤灰、黄泥与石头的混合物，在厂区内有粉煤灰暴露在地面的情况，大风天气时会产生扬尘，

对村民生产生活产生影响。

经查，信访反映的汽车厂5号门位于长青路南端，附近有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红旗分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变速箱分公司、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特种铸造厂等3家单位，均正常生产。经监测，2017年上半年3家单位排放废气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相关限值

要求。长春市环保局9月7日现场检查，车城名仕花园三期内无异味和废气污染情况。根据以往检查判断，信访反映的废气污染问题主要由一

汽铸造有限公司特种铸造厂产生，该厂属黑色金属制造业，该厂熔化、球化、浇注、钢水转运等工位产生的废气收集效果差，不能全部进入除尘

设备处理。该厂主要产品毛坯曲轴8月的产量是1502吨（7月产量是1517吨），不存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停产的问题。信访反映问题部分

属实。

经查，信访反映林带位于三盛玉镇西合堡村大辛店屯西小学前公路两侧，属该村1林班85号小班。2009年，西合堡村计划把该

土路修成水泥路，当时用推土机把原路面上多余的土推至路两侧树地边上，因路没修成，该土一直在此堆放。2015年，中石化东北油

气分公司取得相关手续后在该村建成气站并开始运气，因土路不好走，便用钩机将原路面两侧的土钩回垫道，因该土在此堆放时间过

长，土堆中生出一些新根，土钩走后，便有一些表根裸露在外，也有表根受损现象，对树木生长可能有影响，但并无大碍。2015年，该

林带另有8棵风倒树，树干被刘某收回，树冠被其他村民捡走。刘某因树根裸露，曾与该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没有达成一致，至今未

果。现林地林木保存现状正常，且刘某从未向任何林业部门反映过此事。

信访反映的煤矸石为西安煤业公司所有，堆放地点位于原先锋街6委7组，土地使用权人为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

面积476689.97平方米，煤矸石堆放面积418169平方米。

经查，西安煤业公司违法临时占用灯塔村集体土地51968平方米，企业根据相关要求，对所有煤矸石堆进行了抑尘网苫盖，并且

每天进行洒水除尘。不存在为应付检查苫盖的情况。

该公司拟将煤矸石全部运走，腾空土地后进行生态复垦修复。但在清理过程中遭到村民阻挠，西安国土分局、灯塔镇及公安机关

多次协调无果，导致煤矸石仍堆放原地。该公司仍在继续倾倒煤矸石情况不属实。

经查，信访反映砖厂是农安县宏扬空心砖厂，2012年该厂免烧空心砖项目取得环评批复，一直未申请环保验收，有工商执照，成立于

2013年10月，现生产红砖，无环评手续，属工艺改变，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经查，该厂正常生产时，烘烧车间燃用散煤，工艺废气无组织排放，相关生产环节粉尘、噪声存在污染。目前，该厂停产，不具备监测条

件，不能界定噪声及粉尘是否超标。该单位如恢复生产，农安县环保局将对其开展监测，如超标排放将依法处理。农安县环保局已责成该

砖厂将露天堆放的黄土、煤矸石进行苫盖，目前该砖厂已整改完毕。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经核实，该厂院内现有2处原珲乌高速长春至松原段临时用地取土形成的大坑。该厂在2处坑内取土行为，经测绘面积为900㎡，并

非信访所称超过10万平方米。农安县国土局责令其立即整改，非法取土的位置目前已回填，恢复了土地原状。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经农安县纪委监察局调查，信访反映“举报信被农安镇政府扣留”不属实。

经查，九台区莽卡满族乡江西村渡口处有两家采砂场，上游为九台区成双砂场有限公司，年开采量为1.3万立方米；下游为何斌砂场，

年开采量为2.0万立方米。两家采砂许可证有效期为2017年5月10日-2017年12月31日。何斌砂场自2009年停产至今（主要设备完

好），九台区成双砂场有限公司因禁采期而处于停产中，两家砂场均不存在违法采砂问题。松花江河道采砂只允许河采，不允许岸采。经

查，砂场所处位置未占用耕地，无违法占地行为；砂场地块不是林地，未发现砍伐树木迹象；两家砂场位于松花江左岸滩涂之上，在洪区内，

属合法开采。信访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2012年至2013年期间，光华镇闹枝沟村村委会为开展村屯春季绿化，在未经林业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光华镇闹枝沟

村八宝沟集体所有的天然林内采挖阔叶树木山里红、梨树、桦树用于村屯绿化，采挖的树木为幼树，采挖数量约100棵左右。该绿化

树木保存至今的共计23棵，其中幼树21棵，成林树木2棵。其余移植的树木已自然死亡或因改变绿化树种被拔除。采挖树木用于村

屯绿化系原村委集体决定，由时任村长刘某某提出，并组织村民实施，该行为属于单位违法。群众举报的情况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2015年9月，朝阳区运输管理处与大禹城邦公司协商，曾暂用过此地块靠近卫星路一侧约1000平方米的场

地，用于居民装修垃圾（非生活垃圾）中转场，建筑垃圾日产日清，约一周后该中转场被停止使用，朝阳区运输管理处已将场地彻底清

理，该区域现为一片长满野草并苫盖绿网的平地。信访反映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该地块自被列为长春市棚改地块至今，目前仍剩余未拆迁住宅24户，导致该地块项目近十年未能开工建设。

该地块征拆后，建设单位为平整土地，将多余土方（非建筑垃圾）堆放于地块东侧，用于今后施工回填使用避免二次倒运。土方长约

100米、宽约80米、高约3米，约有土方30000立方米，现已被未拆迁户种上庄稼。大禹城邦公司表示如该土堆影响周围环境，该公司

可以随时将此土堆运走，确保周围环境不受影响。经核实，以前未曾接到过类似举报。信访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刘某某为梅河口市牛心顶镇王家村兼马厂村村书记。9月10日，经梅河口市林业局现场勘查，该现场地表为采挖砂石留下

的砂石坑，在1967年由村修道、农户盖房子、垫房场等情况用料开采形成，无任何植被，砂石采料场总占地面积9.4亩。2016年，马厂

村实施高标准农田整治工程，修建17公里田间作业道，经王家村村民代表大会商议和牛心顶镇政府研究决定，同意刘某某在该“老砂

坑”取料，刘某某共开采“山皮土”约1.6万立方米。王家村村委会存在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面积0.8亩）问题。

经查，天台镇佟家村范某某和侯某某在自家院内建猪舍养猪，范某某家生猪存栏63头，侯某某家生猪存栏32头，2户养殖户粪污

做到了日产日清，转运到自家农田堆肥堆放，现场未发现随意倾倒的猪粪堆。信访所指学校为天台镇佟家村小学，在小学周边未发现

猪粪堆，学校附近闻不到明显的臭味，信访反映“臭味熏天、污染周边环境、影响学生身体健康”问题不属实。

佟家村现有非规模化养猪户46户，存在粪污清理不及时、乱堆乱放异味扰民问题。佟家村2012年已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现

有深水井2眼，村民饮用自来水。2017年9月8日，经德惠市自来水公司对佟家村自来水水井水质取样检验，水质各项指标合格。信

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2001年11月27日，经柳河县安口镇砬子沟村村委会及79名村民同意、农经管理服务中心鉴证，将该山场承包给柳河镇李

某某，承包期50年。2011年5月30日，经该村20名村民代表签字同意、农经管理服务中心鉴证，李某某将所承包山场转包给姚某某。

举报人反映的耕地属于承包范围内耕地，共200亩。2002年12月22日，砬子沟村村委会与李某某签订了停耕还林合同书，并进行了

还林，侵占耕地的问题不属实。“河道”为山场内的山间溪流，姚某某有权对承包范围内溪流进行治理，“乱改河道”问题不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山场内现有5处建筑，其中4处建筑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为姚某某所建，举报问题属实。

9月8日，敦化市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敦化市翰章乡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信访人反映的“草原”实为村集体所有，为林地

（其它灌木林），并非草原，不允许放牧。敦化市翰章乡海兴村先后召开4次村民代表大会，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于2014年10月将该

林地承包给赵某，使用期限30年，面积为20公顷。经现场调查，赵某承包的荒地没有私建房屋情况，林相完整，无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现象。

信访人反映的砂场位于翰章乡海兴村大石河河道内，经营者为赵某，于2015年5月在敦化市水利局办理了采砂许可审批手续，

2016年至今该砂场为停采状态。现场调查未发现河床下沉、水土流失情况。该砂场2015年经营期间，曾将开采的砂石有偿堆放到海

兴村村民朱某木耳地中,现已无河砂堆放。2015年至今，经多次巡查未发现河道及河道周边有私堆砂石现象。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敦化市国土局调查，信访人反映的砂石场位于敦化市官地镇三家子村西侧200米处，是一座30年前历史遗留的老砂坑，地块权

属为东兴村集体所有。2017年7月20日敦化市遭受洪灾，附近各村屯及村民抗洪用砂在此取料。8月10日，官地镇嘀嗒嘴村村民闻

某某曾在该砂坑内无证开采风化砂用于“7·19”强降雨水库紧急抢险加固。期间，闻某某向村民出售风化砂340立方米。8月25日，

敦化市国土局对闻某某采砂售卖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该砂坑不存在大量采砂行为，也未发现有大车运砂时扬尘大，污染周边空气情

况。

经敦化市林业局调查，信访人反映的种参地点位于现官地镇林业站辖区54林班41小班内。2013年何某某、2015年付某通过敦

化市林业局审核、批复进行过采伐，采伐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破坏林地行为。2015年秋季，付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在其采伐迹

地14.82公顷面积内进行林参间做13.9公顷，还林树种为红松，还林标准为每公顷3300棵，以上地块还林保存率均达到国家验收标

准。经现场调查，未发现雨季冲毁农田,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现象。

第一个问题：布尔哈通河沿岸共有13家涉水工业企业，其中安图段1家，延吉段12家，均排入污水处理厂；龙井段、图们段无废水

工业企业。安图县明月镇、延吉市朝阳川镇和延吉市城镇生活污水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延吉段存在生活污水通过6个泄

洪沟向布尔哈通河直排现象。

第二个问题：2017年9月8日至10日，延边州水利和畜牧部门进行了现场调查，布尔哈通河经流的四县（市）河道内无采砂行为。

延吉市小营镇和朝阳川镇段3家养殖户（2家养羊户共216只，1家养马户29匹）有放牧行为；安图县、龙井市、图们市段未发现放牧现

象。

第三个问题：经查，布尔哈通河沿岸部分村段有少量垃圾倾倒现象。安图段有一处岸边水流淤滞处，7月21日洪水过后，存有少

量腐臭的漂浮物。根据2017年布尔哈通河1月份至8月份国、省控水质监测结果显示，安图下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

Ⅲ类水质标准、延吉下断面水质达到Ⅳ类水质标准，达到相应水体功能要求，但枯水期存在水质超标现象。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无

尹某某于9月9日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将在2018年春季前对该地块

进行植树和场地平整，避免因扬尘对周边村民造成影响。

2017年7月，长春市环保局责令该厂采取措施，提高对熔化、球化、

浇注、钢水转运等工位烟气的收集处理，并处罚款。目前，该厂已完成

部分熔化、球化工位烟尘的收集处理整改工作，该厂5号门附近车间排

放废气全部整改工作，2017年12月末全部完成。

无

西安国土分局针对西安煤业公司违法占地行为，于2017年8月25

日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农安县环保局9月7日和9月9日先后向该厂下达《停止生产事先

（听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要求该厂停止生产，

并处以罚款。该厂目前已停产。农安县国土局于9月7日对该厂下达

《补办用地审批手续通知书》，限其立即补办用地手续，停止一切生产活

动。

农安县人民政府于9月13日下发文件，决定由农安县国土局牵头，

农安县事涉各部门配合，依法关停农安县宏扬空心砖厂粘土砖生产。

九台区莽卡乡政府及各部门将加大对两家采砂场监管，避免出现

信访反映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国家林业局关于

规范树木采挖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2001年颁布的《国家林业局公安部

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其违法采挖行为应

按滥伐林木进行处罚，单从采挖数量而言，构成林业行政案件立案标准。

但是不构成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由于发现违法时间已经超过4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

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所以，通化县林业局对光华镇闹枝沟村村委

会的非法采挖行为不予立案。

无

梅河口市林业局依法对牛心顶镇王家村5组后山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问题进行了处罚；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已将刘某某未经批准非法开采矿产

品（山毛土）问题移送梅河口市公安局处理。

目前，牛顶镇政府已组织林业站、王家村村委会对违法用地进行植被恢

复工作。

9月8日，德惠市天台镇政府对佟家村内清理不彻底的粪污集中清

理。9月10日，粪污全部清理完毕，转运至各养殖户自家农田堆放还

田。天台镇畜牧站对清理后区域铺撒生石灰消杀灭菌。天台镇政府开

展环保宣传教育，引导养殖户对养殖粪污日产日清，佟家村村委会安排

专人进行巡查，防止粪污扰民问题发生。

2017年9月8日，柳河县林业局对违法占用林地行为人姚某某进行了

处罚，责令其于10月30日前拆除违法建筑。如未按期拆除，将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无

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于9月12日对付某林参间作未经审批进行立案

调查。

第一个问题：布尔哈通河沿岸3个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

程将于2020年年底前完成。延吉河段6个入河排洪沟正在治理中，其

中4个泄洪沟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工程将于9月30日前完成，其余2个

泄洪沟管网铺设工程将于11月底前完成。

第二个问题：延吉市水利局于2017年9月12日已向养殖户下发了

《河道范围内禁止放牧的通知》，并加强巡河禁止河道内放牧行为。

第三个问题：布河沿岸4个县（市）、乡（镇）已组织人员清理河道内

倾倒的垃圾,将于2017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安图县已组织对飘浮物

和臭淤泥进行了清理。

2017年，延边州委、州政府已将布尔哈通河污染综合治理纳入重点

工作任务。现已确定了布尔哈通河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编制单位，2017

年年底前编制完成。延边州将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快一河一策的编制

和监控平台的建设，加大各级河长和巡河员（保洁员）的巡视和巡查，禁

止河道内放牧、违法采砂、倾倒垃圾等行为。待《布尔哈通河污染综合

治理方案》出台后，延边州政府将加快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农村生活污水及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入河沟

渠生态治理等工程，确保2020年底之前布尔哈通河各断面水质稳定达

到水体功能目标。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约谈1人。

约谈2人。

通报3人。

无

通报1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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